
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20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于 2026年 5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给董事会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召开，本公司实有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收回
有效表决票6张。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副总经理胡永先生、金有祥先生、邱光伟
先生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2.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何波先生简历
何波，男，1979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曾任武昆股份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

理，武昆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财务部总经理，昆钢公司运营改善部副总经理，昆钢公司财务部副总
经理，武昆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经营财务部部长、财务共享中心主任；现任云南煤业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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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安宁产业园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15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4
750,064,552
67.578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均列席会议。
2、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总经理何波先生及副总经理胡永先生、金有祥先生、

邱光伟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47,552
比例（%）

99.9710

反对

票数

104,000
比例（%）

0.0138

弃权

票数

113,000
比例（%）

0.015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08,952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26,400
比例（%）

0.0168

弃权

票数

129,200
比例（%）

0.01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47,552
比例（%）

99.9710

反对

票数

114,000
比例（%）

0.0151

弃权

票数

103,000
比例（%）

0.01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797,252
比例（%）

99.9643

反对

票数

138,8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128,500
比例（%）

0.01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48,552
比例（%）

99.9712

反对

票数

113,000
比例（%）

0.0150

弃权

票数

103,000
比例（%）

0.01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17,552
比例（%）

99.9670

反对

票数

117,700
比例（%）

0.0156

弃权

票数

129,300
比例（%）

0.017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799,252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138,8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126,500
比例（%）

0.0169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46,552
比例（%）

99.9709

反对

票数

106,700
比例（%）

0.0142

弃权

票数

111,300
比例（%）

0.014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829,036

1,817,336

1,866,636

比例（%）

87.7388

87.1776

89.5425

反对

票数

126,400

138,800

106,700

比例（%）

6.0634

6.6582

5.1183

弃权

票数

129,200

128,500

111,300

比例（%）

6.1978

6.1642

5.339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4、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李妍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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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副董事长、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煤能源或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副董事长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结合公司董事会实际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二、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提名，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勇先生
委员：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施晓晖先生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树雄先生
委员：李树雄先生、何波先生、和国忠先生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和国忠先生
委员：和国忠先生、何波先生、杨勇先生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定明先生
委员：于定明先生、李树雄先生、和国忠先生。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何波先生简历
何波，男，1979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曾任武昆股份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

理，武昆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财务部总经理，昆钢公司运营改善部副总经理，昆钢公司财务部副总
经理，武昆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经营财务部部长、财务共享中心主任；现任云南煤业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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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之间产权层级减少事项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省人民政府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持有的潞

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工集团”）90%股权划转至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直接控股股东仍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西省国资委。

●潞安化工集团已于近日就上述股权划转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事项已全部办理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控股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

控股权的稳定性，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层级减少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持有的相关企业国有股权划转至省国资委的通知》（晋国资产权〔2025〕75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
决定将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所持有的潞安化工集团90%股权划转至山西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公司直
接控股股东仍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西省国资委。具体事项详见
公司披露的《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层级减少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二、本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通知，上述股权划转事项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事项已全部办理完毕。
本次划转前，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划转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上述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控股股东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控股

权的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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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
2,064,027,038

68.99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史红邈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二○二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552,259
比例（%）

99.9769

反对

票数

393,563
比例（%）

0.0190

弃权

票数

81,216
比例（%）

0.004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二五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672,759
比例（%）

99.9828

反对

票数

273,063
比例（%）

0.0132

弃权

票数

81,216
比例（%）

0.0040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057,983
比例（%）

87.8670

反对

票数

22,327,533
比例（%）

12.1058

弃权

票数

50,010
比例（%）

0.027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二五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668,515
比例（%）

99.9826

反对

票数

297,623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60,900
比例（%）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632,015
比例（%）

99.9808

反对

票数

314,723
比例（%）

0.0152

弃权

票数

80,300
比例（%）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592,092
比例（%）

99.9789

反对

票数

334,946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100,000
比例（%）

0.0049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5,625,798
比例（%）

98.6239

反对

票数

28,306,530
比例（%）

1.3714

弃权

票数

94,710
比例（%）

0.004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二○二六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544,126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337,198
比例（%）

0.0163

弃权

票数

145,714
比例（%）

0.0071
9、议案名称：《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279,495
比例（%）

88.5293

反对

票数

21,073,131
比例（%）

11.4257

弃权

票数

82,900
比例（%）

0.045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二○二五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续聘二○二六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
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2,057,983
225,742,003
225,705,503
225,665,580
197,699,286
225,617,614
163,279,495

比例（%）

87.8670
99.8414
99.8252
99.8076
87.4386
99.7864
88.5293

反对

票数

22,327,533
297,623
314,723
334,946

28,306,530
337,198

21,073,131

比例（%）

12.1058
0.1316
0.1391
0.1481
12.5194
0.1491
11.4257

弃权

票数

50,010
60,900
80,300
100,000
94,710
145,714
82,900

比例（%）

0.0272
0.0270
0.0357
0.0443
0.0420
0.0645
0.045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第3、9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工程

有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等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1/2以上通过；

3.第3、4、5、6、7、8、9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且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弓建峰、王银栓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6-03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
148,772,071
53.95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郑念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737,471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23,4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737,471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23,4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076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7,971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62,900
比例（%）

0.0422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077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6,371
比例（%）

99.9491

反对

票数

64,500
比例（%）

0.0433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076
5、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05,574
比例（%）

98.3283

反对

票数

68,800
比例（%）

1.4376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2341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9,971
比例（%）

99.9515

反对

票数

62,900
比例（%）

0.0422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63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7,776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65,095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63
8、议案名称：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735,171
比例（%）

99.9751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9,300
比例（%）

0.0064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5,979
比例（%）

80.5733

反对

票数

69,395
比例（%）

17.1526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2.2741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4,571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8,300
比例（%）

0.0459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6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694,071
比例（%）

99.9475

反对

票数

68,800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6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43,764,797

4,602,700

330,474

108,774

221,7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1.6844

59.4802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62,900

62,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5.5472

34.3952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1,200

11,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7684

6.1246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11,474
4,709,874
4,705,574
4,713,474
4,711,279
4,748,674
104,279
4,708,074
4,707,574

比例（%）

98.4515
98.4181
98.3283
98.4933
98.4475
99.2289
57.0223
98.3805
98.3701

反对

票数

62,900
64,500
68,800
62,900
65,095
27,600
69,395
68,300
68,800

比例（%）

1.3143
1.3478
1.4376
1.3143
1.3602
0.5767
37.9468
1.4272
1.4376

弃权

票数

11,200
11,200
11,200
9,200
9,200
9,300
9,200
9,200
9,200

比例（%）

0.2342
0.2341
0.2341
0.1924
0.1923
0.1944
5.0309
0.1923
0.192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5项议案，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的议案，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台州

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郑念辉、郑连松、郑连平、陈灵辉为关联股东，其所
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143,986,497 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9项议案，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的议案，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台州
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郑念辉、郑连松、郑连平、林忠琴为关联股东，其所
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148,367,497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泽铭、杨若瑜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6-035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24,000.00

16.34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波鸿裕公司”）的所属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了一
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以连带保证责任方式为宁波鸿裕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的借款、贸
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下称“主合同”)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保证
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本次担保目的是为满足宁波鸿裕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
要。宁波鸿裕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总额度不超过70,000.00万元。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
授权有效期及批准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授
权期限自2025年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以上授权额度在授权期
限内可滚动使用。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月 23日及 2026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6-034）。

本次公司对宁波鸿裕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已审议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00%
郑元豪

9133020675628252XX
2023年12月28日

宁波市北仑区富春江路668号

13,630.2631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减震器及其它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

审计）

78,833.22
42,317.09
36,516.13
113,288.83
7,046.19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 3 月

（未经审计）

65,859.17
29,325.17
36,534.00
20,632.18
86.9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人：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
（二）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之间至2031年5月1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

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三）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

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五）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或单，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宁波鸿裕公司提供的担保，能够满足宁波鸿裕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

利于支持宁波鸿裕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计划和发展战略，并依照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会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宁波鸿裕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
营活动、资信状况、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可满

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被担保的下属
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4,000.00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总额占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6.34%。其中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6-033
债券代码：113589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6月23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0.00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24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24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17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23日
自2026年6月18日（可转债停止交易起始日）至2026年6月23日（可转债转股期结束日），“天创

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26号文

核准，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发行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0,
000万元。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92号文同意，于2020年7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
为“天创转债”，证券代码为“113589”。“天创转债”转股期限为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3日，最
新转股价格为12.29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宜提示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

的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元
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天创转债”将于2026年6月18日开始停止交易，

2026年6月17日为“天创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6月23日），“天创转债”持有人仍

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天创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12.29元/股，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天创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6月23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3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天创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00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6月24日。
五、兑付办法

“天创转债”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天创转债”相关
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 2026年 6月 18日（即可转债转股期结束前的第 3个交易日）起，“天创转债”将停止交易。自

2026年6月24日（即可转债到期日的次一交易日）起，“天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9301538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6-034
债券代码：113589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时尚”或“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5

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
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近期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和销售等

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敏感信息

此外，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规定，

“天创转债”将于2026年6月18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6月17日为“天创转债”最后交易日，自2026
年6月24日起，“天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6年6
月18日至2026年6月23日），“天创转债”持有人可以12.29元/股的转股价格将“天创转债”转换为公

司股票，转股期结束后仅能以110元/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的价格被到期赎回，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 5月 19日、5月 20日、5月 21日披露的

《关于“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关于“天创转债”到

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关于“天创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

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6-023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5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9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5,830,65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4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1,891,5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5803%。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4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3,939,1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5543%。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48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130,65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6%。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赵志莘、张艳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9,175,4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87%；反对14,834,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7%；弃权1,820,9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7,475,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018%；反对14,834,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630%；弃权1,820,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52%。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29,779,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94%；反对15,194,9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8%；弃权855,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8,079,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723%；反对 15,194,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199%；弃权 855,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7%。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29,142,3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26%；反对14,838,4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85%；弃权1,849,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7,442,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048%；反对14,838,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753%；弃权1,849,8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99%。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9,304,4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23%；反对14,819,3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0%；弃权1,706,8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7,604,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797%；反对14,819,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195%；弃权1,706,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08%。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9,648,2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3%；反对15,802,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52%；弃权379,4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7,948,2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870%；反对 15,802,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014%；弃权 379,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